
96706

2013年4月26日 星期五 编辑：蓝峰 组版：颜莉C22 今日济南

三成轻微事故仍难“快处快赔”
新规实施一月，不少车主仍不懂如何“快处”事故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于学娜

25日上午10点40分，济
南市经一纬三路口，一辆出
租车与一辆黑色的私家车追
尾，两名驾驶员第一时间拨
打了122报警电话。

在市中交警大队指挥中
心，值班交警通过中心的大
屏幕看到现场的情况，在电
话里指挥驾驶员下车拍照
后，迅速把车驶到路旁，并联

系就近的快速理赔员到现场
办理快速理赔手续。

这是轻微交通事故实行
快处快赔的一个简单的案
例，整个事件处理花了不到
15分钟，而从事故发生到车
辆撤离到路旁只用了不到5
分钟，大大减少了事故现场
发生拥堵的几率。

市中交警大队交通科

科长王循进介绍，每天发
生的交通事故只有约1 0%
左 右 需 走 一 般 的 处 理 程
序，40%左右的可走简易处
理程序 (财产损失在 5 0 0 0
元以上)，剩下约半数的事
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事
故责任明确，财产损失在
5000元以下”，都符合走快
处快赔程序。

“其实，这个案例的驾驶
员完全不用给交警打电话，
下车相互查看一下驾驶证、
保险情况和年检情况，拿出
手机拍照固定现场后，就可
以把车辆挪到不妨碍交通的
地方，电话给保险公司等待
快速理赔员到现场定损即
可。”王循进说，快处的速度
还可以更快一些。

对于事故现场不能及时
清理对交通的影响，王循进
算了一笔账。

以一般的刮擦事故而
言，一次刮擦一般要占用两
个车道，通常的市区道路一
般也只有双向6车道或8车
道，这就相当于占据了一个
方向上50%的道路资源。

“别说是交通高峰期，即
使是在平峰期，只要5分钟内
车辆不能离开现场，就很可

能造成拥堵。”王循进说。
也正是鉴于此，济南交

警才在3月底全面推进道路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网格化服
务。由交警部门、市保险行业
协会联合成立了道路交通事
故快处快赔工作办公室，济
南市保险系统以招标形式组
织了一支具有定损资格的保
险理赔员队伍，以每2公里设
置一处理赔点的原则，在全
市设立了28个理赔点。

“理赔员持有理赔上岗
证，统一佩戴快处快赔标识、
统一着装，专门负责一定区域
内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
车辆的定损及理赔工作，接到
通知后，理赔员5分钟左右就
能到达现场，损失在500元以
下的，现场就可以办理理赔手
续。”这项服务实施将近一个
月，从实施情况来看，还没有
达到理想的状态。

王循进调出了3月24日市

中交警大队的接警记录，这一
天市中区总共发生了33起适
合快处快赔的交通事故，其中
交警电话指导快处14起，交警
出警快处1起，理赔员现场快
处7起，交警、理赔员一起现场
快处11起，严格说来只有电话
指导的14起和理赔员处理的7
起走了快处快赔程序。

“有驾驶员就是要等民
警到现场后才走快处程序，
耽误了时间。”王循进说。

交警分析，有三成轻微
事故的驾驶员不愿意走快处
快赔程序，有一方面是因为
不知道走快处快赔的程序。

记者询问多名驾驶员，
他们反映的确存在困惑。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不知
道快速理赔怎么办理，如果

我们撤离了现场，交警怎么
判定责任？我们拍的照片，
保险公司认可吗？”有着十
多年驾龄的出租车驾驶员
楚艳民说。

对此，市中交警大队事
故处理中队中队长秦承林
说，事故发生后，拍照固定下

现场后撤离现场，并不会影
响事故责任的认定。

对于驾驶员担心的快速
处理后，不能顺利在保险公
司办理理赔手续的问题，秦
承林表示下一步交警部门也
会跟保险公司做好协调工
作，保证“快赔”顺利实现。

一些事故明明符合走快
处快赔程序，驾驶员就是拒
绝。对于这类情况，秦承林说
交警部门会给予严厉处罚。

“我们将给予事故双方
各2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按照规定扣留车辆。”秦
承林说。

“让轻微事故处理快起来，减少事故对交通

拥堵产生的压力。”这是济南市交警部门在3月

底推进事故快处快赔网格化服务的初衷。一个

月来，政策初见成效，但依然有不少驾驶员在事

故发生后，拒绝实施快处快赔，也有驾驶员根本

不知道如何“快处快赔”。

指挥中心大屏幕显示的这起追尾事故，双方走了
快处快赔程序。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摄

轻微事故5分钟内就可撤离现场

能撤离却不撤，车主将受严罚

损失500元以下，现场办理赔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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